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骑车上路

安全第一

□实习记者吴佳穗记者罗晓宁通讯员王娇

本报讯 男子驾驶轻型普通货车行经人行横道时未
减速让行，与电动车相撞致电动车驾驶人死亡。近日，海
口市美兰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，以交通肇事罪判
处被告人卢某海有期徒刑6个月，缓刑1年。

2018年5月15日16时许，卢某海驾驶车牌号为琼
ATM×××的轻型普通货车沿海口美兰区白龙北路自
北向南行驶至白龙北路原前进铁工厂人行横道时，因卢
某海驾车时未减速行驶，导致该车的右前保险杠下护板、
右前轮胎胎壁部位与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被害人何某娇
驾驶的车牌号为海口620×××的二轮电动自行车左前
侧部位发生碰撞，造成何某娇连人带车摔倒受伤及两车
受损的交通事故。何某娇被送往医院抢救，因医治无效
于当日死亡。

肇事后，卢某海拨打122、120电话并在现场等
待处理。经交警部门认定，卢某海负事故的全
部责任，何某娇无责任。案发后，卢某海
赔偿何某娇家属76万余元，并取得
何某娇家属的谅解。

海口市美兰区法院经
审理认为，卢某海违

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，致一人死亡，
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，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。鉴于
卢某海案发后积极主动拨打报警电话并留在现场等候，
如实供述犯罪事实，系自首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；且卢某
海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，并取得谅解，酌
情从轻处罚。根据卢某海的犯罪情节及悔
罪表现，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
会，且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的社
区亦无重大不良影响，故依
法 对 卢 某 海 宣 告 缓
刑。据此，该院
作出上述判
决。

本报讯 近日，海口市民李女士
向本报记者反映，其在10月9日下午
骑车经过朱云路时，一位边玩手机边
走在非机动车道边上的行人突然走到
中间，李女士为紧急避让行人，导致其
连人带车一起摔倒，而该行人在将其

扶起后，不仅没有道歉，反而责怪李女士骑车速度太
快，之后扬长而去。“这种类似情况已经发生过好几回，
之前遇到时我都紧急避让开了，但这次我因为避让行
人而摔倒，当事人连一点歉意都没有，让我感到十分不
解。”李女士表示，非机动车道上的交通乱象非常多，希
望交警部门能加强打击此类交通乱象的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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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车司机人行横道不减速让行 与电动车相撞致一人亡
肇事者赔76万，获缓刑

交警回应：
需要市民自己重视起来

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
处理大队的吴队长告诉记者，这些违规
行为都是属于电动车“九不准”里的内
容，一经发现，交警会有相应的处罚手
段。“虽然都有相应的处罚手段，并且处
罚时会以对市民进行安全教育为主，更
多的还是需要市民自己重视起来，理解
安全行车的重要性，同时也希望市民理
解并配合交警的工作。”

律师说法：
借鉴浙江省经验存在困难

8月9日，浙江省嘉兴市出台《嘉兴
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，9月27日通过
会议批准，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
行。10月9日嘉兴市人大予以公告。
该条例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文明行为规
范，针对低头玩手机过马路等行为作出
禁止性规定，行人通过路口或横穿道路
时，浏览手持电子设备或嬉闹的处警告
或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。

浙江省出台相应处理办法，我省能
不能借鉴其经验？昨日上午，记者电话
联系到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的李
君律师。

李君律师表示，对于行人过马路
时，是否可以接听电话或玩手机，我国
还没有过明确的法律规定。“因为当行
人在人行横道上行走时，车辆是要停车
让行的，又因为上层立法是否允许和此
类的条例会涉及到当事人行为权利的
问题，所以要想借鉴其经验是有一定困
难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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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10日9时40分许，记者来到龙昆南路与南海大道交
会处的非机动车道上了解情况。记者注意到，在短短十分钟时
间里，就有35辆电动车逆行，其中11辆电动车车主未戴安全
帽，3辆电动车车主骑车玩手机。

“我有一次骑车时，被一辆逆行的电动车剐蹭，逆行的车主
还责怪我不小心看路，让人十分生气。”市民庞先生表示，一些
逆行的车辆大多会自觉靠边低速行驶，但也有个别车辆车速过
快，从正常行驶的车辆旁边近距离开过，完全不在意自己是逆
行状态。

电动车车主吴女士表示，有时一些行人也存在着不遵守交
通秩序的行为。“昨日上午，我骑车经过海口东站前的丁村一横
街时，一个行人没看非机动车道上有没有车，直接从人行道走到
非机动车道上拦车，幸好我刹车及时，不然就发生碰撞事故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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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 10日 10时 30分许，记者来到龙昆北路与龙阳路
的交会处，在十分钟内，发现共有27辆电动车逆行，其中10
辆电动车车主未戴安全帽，6辆是无牌电动车，并且还有2
辆摩托车从该路段经过，其中1辆是无牌摩托车。

市民符女士告诉记者，她知道逆行不安全，但拐到对面车
道需要骑车到滨海立交桥处或绕一个圈到龙华路才能实现，为
节约时间就逆行了。

市民杨女士表示，因为海口前几天的温度比较高，戴着安
全帽感觉很炎热，骑电动车时便没有戴上安全帽。“我工作地点
距离家很近，想着路程很短，就没戴安全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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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11日11时30分许，记者来到海秀东路望海国际广
场路段了解情况。记者观察到，与前两个路段差不多，在十分
钟时间里，有18辆电动车逆行，且有好几个逆行的车主单手骑
着电动车，有的打着伞骑车，有的抽着烟骑车，还有的边打电话
边骑车。

市民李女士表示，每次在路上看到一些边骑车边玩手机的
人，骑车摇摇晃晃的，时不时因为没注意到旁边的来车而紧急
刹车，自己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。“前不久我骑车时，还看见一
个电动车主边骑车边看视频，这种不把自己和别人的安全放在
心上的行为，让人感到害怕。”

“因为我工作繁忙，所以微信的信息特别多，有时候同事在
我骑车时就发来信息。想着回复微信也不需要多长时间，再加
上车速不快，就边骑车边发微信了。”曾先生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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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 常言
道“老乡见老乡，

两眼泪汪汪”，然而来
自黑龙江的宋某（男，化姓）

不仅没有泪汪汪，还向自己的老
乡阿梅（女，化名）寄恐吓信进行敲诈

勒索。
9月30日，琼海车站派出所民警分析梳理网

上在逃人员线索时，发现一名涉嫌敲诈勒索的网逃人员
宋某曾在东方市出没，便立即组织民警到东方进行排查。

当晚，民警排查到宋某的藏身之处，便主动出击将宋某抓捕
归案。

经查，宋某和老乡阿梅都在天津打工，因为是老乡的缘
故，宋某和阿梅经常结伴回老家。今年6月，阿梅收到宋某
给自己寄的一封恐吓信，里面有阿梅的裸照。宋某威胁阿梅
如果不借钱给他，就将照片公布到网上。

随后，阿梅向天津市公安局报警，经天津市公安局民警
调查，在初步掌握宋某犯罪事实的情况下，对宋某进行网上
通缉。目前，宋某已移交立案单位，等待进一步处理。

记者沈丽焕通讯员王佳

男子寄恐吓信
勒索老乡钱财
从天津逃到海南东方被抓获

一名市民边骑电动车边打电话一名市民边骑电动车边打电话

记者走访调查海口3条路段，发现电动车乱象依旧

一路口10分钟内
35辆电动车逆行


